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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9/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8F_B8_c36_249650.htm 第七部分 反分裂国家法 重点法

条：第6、7、8条。 第六条 国家采取下列措施，维护台湾海

峡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两岸关系： （一）鼓励和推动两岸人

员往来，增进了解，增强互信； （二）鼓励和推动两岸经济

交流与合作，直接通邮通航通商，密切两岸经济关系，互利

互惠； （三）鼓励和推动两岸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

育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四）鼓励和推动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五）鼓励和推动有利于维护台湾海峡

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两岸关系的其他活动。 国家依法保护台

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 第七条 国家主张通过台湾海峡两岸平

等的协商和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协商和谈判可以有步骤、

分阶段进行，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台湾海峡两岸可以就下列

事项进行协商和谈判： （一）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二

）发展两岸关系的规划； （三）和平统一的步骤和安排； （

四）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 （五）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地

位相适应的活动空间； （六）与实现和平统一有关的其他任

何问题。 第八条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

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

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 依照前款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和组织实施，并及时向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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